佛山市顺德区第四人民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伍仲珮纪念医院）
项目需求书
项目名称：多导睡眠监测仪
一、项目概况

我院根据临床科室业务发展需求，现采购两台多导睡眠监测仪。
1、服务范围：佛山市顺德区第四人民医院（佛山市顺德区伍仲珮纪念医院）

2、服务项目内容：

	项目名称
	采购数量（台）
	项目预算（元）

	多导睡眠监测仪
	 两台
	300000.00


供应商在参与前对此应有足够的风险认识，一经参与，即视为供应商愿意无条件承担有关风险并放弃一切与此相关的求偿权利。
二、供应商资格

1、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并符合项目相关经营许可范围；
3、具有按采购方要求时间内按需求服务的能力，保证能及时对拟购项目提供实施服务、建议及售后保障等服务；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不允许分包、转包。
三、项目要求

1、设备监测参数≥36，包含脑电、眼电、下颌肌电、心电、腿动、呼吸气流、血氧、鼾声、体位、体动、胸腹运动等。

2、内置≥16G TF存储卡，支持高速USB读取数据，数据自动循环覆盖存储，并可通过显示屏实时查看存储卡剩余存储空间。

3、内置4000mAh可充电锂电池，屏幕上有电量显示，并且有低电量提示功能。

4、设备主机具备≥3.0寸TFT彩色显示屏，显示脑电、心电、口鼻气流、鼾声、血氧饱和度、脉搏、体位、体动、胸/腹运动等导联通道参数的数据信号接收情况及数据动态。

5、显示屏有日期时间显示，无需在监测前录入病例信息，并有当次监测记录时长显示。

6、心肺耦合（CPC）技术、整体围绕型电感体积描记法（RIP）技术、3D陀螺仪技术3种技术采集胸腹运动情况。

7、主机一体化设计，无需通过任何模块、组件进行连接，血氧、脑电等所有数据采集传感器直接与主机连接。

8、无线数据遥测功能，通过内置蓝牙模块实现实时无线数据传输功能，具备无线实时数据观察和主机屏幕数据观察两种方式。

9、MIC鼾声和压力式气流鼾声同时监测，分析软件具备MIC鼾声语音回放功能。

10、语音记录功能（采样率10KHz），软件端具备同步鼾声录音回放功能。

11、心肺耦合（CPC）技术辅助睡眠分期。

12、集成式一体化脑电线设计，金杯式镀金电极。

13、专业防呆口设计，每一个传感器接口规格都不相同，只要能正常插入接口，就能保障传感器连接是正确的。

14、配置金属鲁尔接头，经久耐用。

15、主机具备 Type-C四合一接口，无需对设备进行拔卡读取数据。

16、分析软件具备快速傅立叶变换FFT脑能量频谱分析功能。

17、连续无创血压分析脉搏传导时间（PTT）、动态血压（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压），记录睡眠过程中血压变化趋势，并出具动态血压报告。

18、分析软件具备一键查看心率变异散点图功能，并可出具心率变异分析报告。

19、AI智能电脑分析软件，内置成人、儿童分析功能，软件具备自动分析、手动分析功能，自动分析过后的数据依然可以手动修改。

20、报告样式可选择PDF、Word、JPG不同格式模版。全中文报告模版，具备多种监测报告模版供临床人员自主选择，支持报告模版自定义编辑修改。

21、可将记录数据导出为EDF格式文件，并可导出Excel事件统计表，方便临床进行数据统计及科研教学使用。

22、采样精度：24bit。

23、最高采样频率：10KHz。

24、脑电、肌电等生物电采样频率/存储频率：500Hz。

25、血氧饱和度采样频率：25Hz。

26、安全要求：

应符合GB9706.1-2020标准要求。

应符合GB9706.226-2021标准要求。

应符合YY 9706.261-2023标准要求疗。

电磁兼容性应符合YY 9706.102-2021标准的要求。

四、责任及风险处理
1、供应商在合同期内不得损坏采购人的任何公共设施，如果在安装使用过程中不慎损坏设施的，供应商应负责相应的责任；

2、遇上不可抵抗的自然灾害时，合同责任免除；

五、费用结算
1、合同签订生效后，设备运送到甲方指定安装地点安装验收合格，凭验收合格证明和开具的普通增值税发票，甲方自收到发票6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100%款项。收款方、出具发票方、合同供应商均必须与供应商名称一致。
六、违约责任
1、供应商提供的服务不符合采购文件、报价文件或合同规定的，采购人有权拒收，并且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5%的违约金；

2、供应商未能按本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提供服务，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合同总价3‰的数额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逾期半个月以上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采购人经济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3、供应商未按时完成保养工作，使采购人的工作被迫中止并造成损失的，以保养费总额的万分之五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但违约金及侵权损害赔偿金的总额不超过合同总额的30%；

4、采购人无正当理由拒收接受服务，到期拒付服务款项的，采购人向供应商偿付合同总的5%的违约金。采购人逾期付款，则每日按合同总价的1‰向供应商偿付违约金；

5、其它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处理。

七、合同终止
1、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项目合同终止：

1.1、在合同服务期内，因不可抗力的情形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而由此导致毁损并造成的损失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1.2、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项目合同的。

2、其他事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执行。

八、评选标准

	评审部分
	分   值

	商务部分
	20分

	技术部分和服务方案
	40分

	价格部分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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